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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评”的运作对法治的侵蚀

很多学者论及“稳评”时, 都乐于提出推进其法治化的建议,

只不过他们所称的法治化通常都特指立法。例如,

有学者认为尽快将“稳评”纳入法治轨道就是提升其法律地位,

将其从具有弹性的“必经程序”提升为刚性的“法定程序”,

增强其强制性和约束力。16更详尽的立法路线图则提出先由地方政府出台规章,

再由地方党委出台党内法规, 继而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地方性法规,

接着由国务院择机推动“稳评”的顶层立法, 制定《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条例》,

对“稳评”的范围和内容、主体和程序、结果运用、责任追究和组织领导等进行更为明确的规定,

进一步的努力方向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17

如果仅仅将“法治化”的内涵理解为立法的话, “稳评”的立法进程不可谓不快。在地方上, 2010年12月,

作为“稳评”发源地的四川省就颁布了《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

并在2016年修改为《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

去掉了“暂行”二字。在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地方行政程序立法浪潮中,

也有一大批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将“稳评”设置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在国家层面, 2013年



3月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第23条规定:“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公众权益、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

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并采取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在单行法上,

2011年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2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做出房屋征收决定之前,

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而随着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立法程序的启动,

“稳评”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望继续提升。

显然, 有法可依、建章立制或可称为“法治化”的前提,

但并非其主旨。即使我们将“稳评”写入各种法律、法规,

但假如其制度设计并不以权利的保障或权力的控制等价值为目标,

并不在于实现重大行政决策中公权和私益的平衡, 而仅仅是为了提升决策过程的经济性或效率性,

也不应认为其实现了“法治化”, 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制度化或法制化。“稳评要体现公民权优先的原则⋯

⋯政府依法开展稳评是为了保护群众利益, 保障公民权利,

并通过稳评将政府行为置于法律的制约和控制之下。”18但是,

我们很难从各级政府推行“稳评”的初衷中挖掘出对法治的追求, 恰恰相反,

“稳评”是作为传统刚性维稳机制的替代性工具被设计出来的, 其运作逻辑———特别是在对评估结果的

运用方面———并没有从根本上跳出刚性维稳的惯性。如果完全按照最初的设计去推行“稳评”,

结果非但无助于法治, 反而必将导致对法治空间的侵蚀和挤压。

诚然, 追求社会的有序、稳定, 实现长治久安, 本身就是法治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

维护社会稳定本身无所谓契合或者背离法治, 关键在于实现这种目标的具体运作机制是否与法治的精神、

原则相一致。传统的刚性维稳机制之所以饱受诟病, 在于其关注“治标”而非“治本”,

片面追求将社会矛盾掩盖、拖延或者压制下去,

而非谋求通过更根本的制度改革消灭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和土壤, 或者通过完善民主机制和司法机制将这

些社会矛盾尽量予以消纳。刚性维稳通常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

“胡萝卜”就是“花钱买平安”, “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大棒”则是采取强力压制手段,

往往以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代价。19刚性维稳关心的是社会矛盾在结果上有没有被“摆平”,

并不关心“摆平”的过程是否符合正当程序。刚性维稳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机制, 并不考虑为此

付出的社会成本和可能诱发的、更大的系统性风险。虽然“稳评”是在传统刚性维稳模式遭遇种种困难

的背景下推出的创新举措, 但说到底还是为维稳服务的。的确,



“稳评”的推行确实为维稳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一定的弹性, 使其成本有所下降,

并多少具备了一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色彩。但我们仍然必须承认,

各级政府作为“稳评”的设计者和推行者, 其最初的立场仍然是工具主义的,

推行“稳评”并非意在对那些容易引发社会风险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革,

其初衷仅仅是针对此前维稳体系中的某些弊端加以改良,

使维稳更加精准、科学、高效。任何对这种初衷的过度解读,

都难免显得一厢情愿。中国语境中的维稳本来就是法治体系的“溢出物”, 是在民主机制、司法救济无法

正常消纳社会矛盾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社会管控措施。“稳评”作为维稳的一种改良装置, 其吸纳这种外溢

的社会复杂性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20传统刚性维稳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关系,

大部分必然为“稳评”所继承。

首先, 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上, “稳评”为重大行政决策提供的判断标准与法治的价值显然是相斥的。法律

的评价说到底是一种“是与非”的判断,

最终要诉诸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所型塑的规范主义框架。而“稳评”推行之初,

实际上是政府在决策出台之前对民意所进行的压力测试, 聚焦于利益相关者对决策所抱持的态度和可能采

取的行动以及行动的能力———重点是反对的力量有多大, 以及基于这种力量进行对抗的可能性和破坏力

有多大———说到底是一种“利与害”的判断。“是非”和“利害”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维度,

尽管“是非”的判断和“利害”的权衡有的时候在结果上会趋向一致,

但并非总是如此;尽管“利害”的平衡有时是判明“是非”的基础,

并能够为公共决策的作出提供合法性来源, 但这种转化需要借助正当程序的设计来实现,

而非直接将“利害”凌驾于“是非”之上。而“稳评”最初的逻辑恰恰是用“利与害”压倒“是与非”,

这不可避免地将对法治形成侵蚀乃至挤压。有学者以土地征收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带有公益性质的、完全符合形式合法要件的土地征收项目,

有可能因被拆迁方以制造群体性事件相要挟, 从而无法通过“稳评”,

最终难以实施。而在被拆迁方洞悉这一点之后,

“稳评”还可能诱导其在无法通过法定化的公众参与程序进入公共决策过程的背景下,

以制造社会不稳定的方式打开 �㽻噎䭺霠�� 通过群体性事件或者集体上访等手段影响最终的征收决策。

“风险评估程序本身却意外打开了社会抗争的‘潘多拉魔盒’⋯⋯在政府‘维护稳定’与公众‘破坏稳

定’的两造博弈中, 征收决策的合法性判断更加隐遁不彰,



社会稳定而非合法性争议最终成为双方谈判的终极筹码。”21

其次, “稳评”的推行还有可能打击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积极性, 导致其懈怠和不作为。一方面,

这源于社会不稳定事件发生之后给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因此维稳领域的责任倒查机制极其严厉, 无论事件的发生源于决策错误还是对决策的不当执行,

相关官员都将受到严厉的责任追究, 而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往往只问结果、不问过错。另一方面,

对“稳评”的过高期待又使得很多地方不恰当地赋予评估结果以绝对效力,

乃至可以根据“稳评”结果对重大行政决策“一票否决”。面对如此“前后夹击”的维稳“高压线”,

很多官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自保心理, 难免消极懈怠,

变得无所作为。对于某些依法应当履职但实际上比较棘手的事项,

地方政府甚至可能主动引入“稳评”机制, 借“稳评”结果提示高风险为由理直气壮地推脱,

将“稳评”当作其规避责任的“挡箭牌”。因此, “稳评”正在变成地方政府一种明哲保身的方式,

暗含着消极行政的因素, 不利于中国的改革。22

最后, “稳评”的强力推行甚至威胁到了司法权威。2011年2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

明确提出要“建立重大敏感案件风险评估机制”;同年5月9日,

又下发了《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

明确规定法院在处理拆迁裁决非诉执行案件时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2012年3月26日,

又发布《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规定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案件,

要求申请机关应当提供《行政诉讼法》中没有规定的“稳评”材料。有的地方司法机关进一步推而广之,

在办理其他案件时也要求实施“稳评”, 这在司法系统中也引发了争论。23按照这一逻辑,

法院的司法决策都需要在法律的规定之外考虑社会稳定风险,

特别是考虑当事人是否采取激烈的反抗措施。这显然不是法院所应该和善于扮演的角色,

在司法活动中强力推行“稳评”只会让法官越来越无所适从, 最终削弱司法的权威。

总之, “稳评”机制在最初的设计上确实与法治价值相悖,

笔者完全赞同基于法治立场对“稳评”的批判。假如我们的讨论止步于此,



不难得出应当将“稳评”废除的结论。但一项制度被设计出来之后,

未必会完全按照设计者最初的预期方向演进, 而是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偏离, 这种偏离多数时候是消极的,

但也有可能是积极的。在笔者看来,

“稳评”自其诞生至今十多年来的演进恰恰就属于后者。地方政府为了确保“稳评”的有效推行,

在操作过程中所设计的某些具体装置, 已经“无心插柳”地蕴含了某些积极元素, 而且, 这些元素中最重要

的部分———公众参与和风险沟通———正在日益变得不可或缺。如果我们能够充分挖掘和放大这些元

素, 使其在“稳评”中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并依托其对“稳评”进行改造,

就有望以较小的制度变迁成本撬动整个维稳体系向法治方向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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